附件：
《深圳市临时用地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及相关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社会公众意见）

	序号
	意见来源
	对应条文
	反馈意见及建议
	采纳情况
	解释说明

	1
	于**
	第六条使用规模
	临时用地面积的审批建议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酌情批复，不能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来处理，毕竟每家企业都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重点、难点，还希望领导按照实际情况批复临时用地面积。谢谢
	部分采纳
	本办法结合近几年临时用地的审批规模及各区实际做法，对临时用地使用规模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测算及规定。对于交通、能源、水利等重点、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工程项目，以及直接服务于工程施工的项目自用辅助工程，已考虑其实际需要，在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可提供必要性说明材料突破现有规模标准。

	2
	张先生
	
	针对规模限制那一条写的太死板，建议不要定这么死板，根据实际情况来定，这样比较符合,
	
	

	3
	赵**，中建一局
	
	申请临时用地面积，建议不要定得这么死，应该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各区实际情况及项目体量需求来定。
	
	

	4
	张*
	其他
	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现场实际情况来定，这样比较好些。
	
	

	5
	李**
	第七条第（七）项符合条件
	作为代表深圳市属企业在广东省其他地区办理过临时用地手续的主办人员，建议请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加强临时用地复垦方案编制技术服务单位的管理或指导，建立合资格或资质技术服务单位库，引导社会投资项目建设主体单位，通过公平市场机制和有效指引选择优良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
	解释
	[bookmark: _GoBack]目前编制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对编制单位没有资质要求，可由用地单位自行找编制单位编制符合技术规范的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6
	陈*
	第九条使用期限
	第九条使用期限不合理。一般房建类项目建设周期为4-5年，且项目体量及施工难度都对建设周期存在影响，2年使用期限无法满足项目施工需求。建议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参照《深圳市建设用地开工竣工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核定，不超主体土地合同约定的竣工期限。
	解释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临时用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深圳市临时用地管理办法》作为深圳市部门规范性文件，须符合上位法规定。

　

	7
	杨*，泰华房地产（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办法》第九条 【使用期限】：文中规定，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司理解制定该规则的立法目的，但该规则将严重影响到我市众多建设项目的建设。实践中，建设项目的施工工期，普遍大于两年。我市在制定《深圳市建设用地开工竣工管理办法（试行）》时， 根据项目用地性质、建筑高度和建筑规模的不同，对划拨和出让用地的开工、竣工期限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主体功能为住房类建设项目应在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开工建设，自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4年内竣工（具体竣工期限按实际建筑体量确定）。对非住房类的项目亦根据建筑高度、建筑面积等对开工竣工期进行了细化的规定。（详见该《管理办法》第三条）。
【使用规模】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版的《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TY-01-89-2016），亦对不同地区，不同建筑形式，不同规模的建设工程工期作了详细科学的描述。正在征求意见阶段的《深圳经济特区国有土地供应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五条亦规定：确因建设项目施工需要的，经充分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可根据施工期限确定临时使用期限。实际建设项目的施工工期，普遍大于两年。而因施工需要临时用地用于工棚、生活区、指挥部等的需求亦伴随项目整个施工期。如我司正在开发建设的泰华梧桐林居项目，用地面积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项目建筑规模巨大，超高层为主，施工难度大。项目于2019年开始基础施工，受疫情等综合影响，目前预计需要到2025年底才能竣工。而项目于2020年申请了临时用地用于工人生活区，于2022年7月两年使用期到期。申请延期手续时被告知只能延期一年，且延期程序非常复杂繁琐。若该临时用地期限不能随项目主体建设施工周期一致，将给项目工人安置带来极大的困难，将极大的影响项目建设。据悉，面临类似困难的企业不止我司。临时用地期限与施工工期不匹配的问题普遍影响着城市建设。综上，我司建议，科学制定建设项目施工所需临时用地期限。对于建设项目施工确实客观需要的，简化临时用地延期手续。以解决实践中此类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不满足需求之矛盾  。
	
	



